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


行政复议记录
梨政复〔2025〕198号
申请人：张XX，女，汉族，X年X月X日出生，身份证号为220581XXXX，户籍所在地为吉林省梅河口市XX，现住址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华源公园XX，联系方式为158XXXX。
被申请人：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法定代表人：孙丹辉，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2025年7月10日在梨树县XX化妆品店购买护肤品时，认为商家售卖的祛痘膏、洁面乳、洗发水等产品存在备案信息不符、虚假宣传功效（如治疗脱发、消炎）问题，商家赠送的发膜也被指无备案；市监局现场检查后以证据不足、产品备案信息有效为由，作出不予立案决定。2025年11月27日申请人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本机构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、申请人身份证明、委托书、投诉信息截图3张、微信支发截图1张，请求一是撤销梨树县市监局2025年8月7日的不予立案决定，二是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决定。本机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对其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审查。2025年12月3日，我机构经审查认为该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，做出《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》，通知申请人张XX补正：经过公证的《授权委托书》，并要在委托书中标注受委托人姓名、联系方式、接收法律文书地址等自然信息，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双方签字并按捺手印。截至目前，申请人张XX未向我机构说明其不能按期补正的正当理由，亦未予以补正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视为申请人张XX放弃行政复议申请。


2025年12月23日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复议专用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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